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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天涯区

项目投资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天投办〔2024〕1号

三亚市天涯区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促进我区社会投资项目加快建设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关于固定资产投资一

季度“开门红”有关工作部署，根据《三亚市投资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关于促进我市社会投资项目加快建设的通知》文件要

求，为持续增强社会投资意愿和能力，努力调动社会投资积极

性，推动社会投资高质量发展。请做好以下工作：

一、压实工作责任

各相关部门要压实责任，推动促投资工作落到实处。并结

合我区社会投资项目实际情况，靠前服务、帮企解难、助企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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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鼓励在建项目春节期间不停工，为我区一季度固定资产投

资“开门红”形成全面助力。

二、加强项目调度

区重大项目和招商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加

强对在建、新开工及重点房地产项目的调度工作，密切跟踪项

目进展，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存在问题，全力推动新开工项目早

开工早纳统、在建项目加大建安投资力度、重点房地产项目高

质高效建设。

三、开展表扬工作

由天涯区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对在 2024年一季

度投资贡献突出的社会投资项目业主单位（含 1、2月申报入库

项目）及相关个人给予通报表扬，依次从高到低为精英、优

秀、先进，同一项目及个人只能享受一次表扬，可按就高原则

申请。具体如下：

（一）企业表扬

1.对在 2024年第一季度完成建安投资大于 5000万元（含）

的社会投资项目业主单位给予“固定资产投资精英企业”。

2.对在 2024年第一季度完成建安投资大于 3000万元（含）

小于 5000万元的社会投资项目业主单位给予“固定资产投资优

秀企业”。

3.对在 2024年第一季度完成建安投资大于 2000万元（含）

小于 3000万元的社会投资项目业主单位给予“固定资产投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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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企业”。

（二）个人表扬

1.被授予“固定资产投资精英企业”的企业，给予其企业

内部与项目建设相关 3 名工作人员“固定资产投资精英个

人”。

2.被授予“固定资产投资优秀企业”的企业，给予其企业

内部与项目建设相关 2 名工作人员“固定资产投资优秀个

人”。

3.被授予“固定资产投资先进企业”的企业，给予其企业

内部与项目建设相关 1 名工作人员“固定资产投资先进个

人”。

（三）表扬对象其他要求

被表扬的企业及个人须近三年在三亚市天涯区范围内投资

建设、生产运营、金融监管、市场监管、税务等方面未发生过

特别重大的违法违规记录，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未被列入过

严重失信主体、经营异常名录、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等名单。

（四）表扬流程

1.由区投资服务和统计信息中心对属地社会投资项目建安

投资完成情况进行核查、审定，对“表扬对象其他要求”进行

初审（限本单位职权范围内事项），在 4月 20日前将初审后拟

申报表扬的企业及个人名单报送至天涯区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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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复核。

2.由天涯区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协调各有关部

门对上报的拟给予表扬的企业及个人的“表扬对象其他要求”

进行复核。

3.天涯区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各单位复核意见确

定获得表扬的企业及个人名单，并将获得表扬的企业及个人名

单向社会公布，同步推送至各有关部门，为后续服务项目相关

工作提供参考。

（五）相关说明

1.本通知所述社会投资项目不包括三亚市天涯区属国有企

业利用自有资金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2.在表扬对象初审中，针对同一企业（含子公司）在三亚

市天涯区范围内有多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情况。若企业以所

属项目完成建安投资打包申报表扬，则相应建安投资标准以其

所打包项目数量为倍数计算，个人表扬名额以企业项目打包后

获得前述第（一）点相应表扬类别确定，数量不倍增；若以单

个项目申报，则仍按前述第（一）、（二）点标准执行，表扬

对象不重复。

3.如与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冲突的，以国家法律、法

规有关规定为准。

四、加大宣传力度

各相关职能单位要积极宣贯本通知内容，确保属地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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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投资项目业主单位全面了解、掌握具体情况。

三亚市天涯区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代)

2024年 2月 5日

（联系人：吴修虹，联系电话：88911052）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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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天涯区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2月5日印发


